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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2021年武江区社区矫正及安置帮

教工作经费
项目负责人及

联系电话
李敏 经办人及电话 8777857

资金下达文件名 关于批复2021年部门预算的通知 省市下达文号 / 县下达文号 韶武财（2021）8号

主管部门 韶关市武江区司法局 实施单位 韶关市武江区社区矫正股

资金情
况

（元）

年度资金安排总
额：

9000元
实际支出总

额：
9000元

支出率 100%
其中：财政拨款
（县级/省市专款）

9000元
其中：财政拨
款（县级/省
市专款）

9000 元

  其他资金(自筹)  0  元
其他资金(自

筹)
  0  元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实际完成目标 目标未完成原因及整改措施

1、以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
紧围绕贯彻实践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活动开展社区矫正工
作。
2、依据《社区矫正法》、《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和《广东
省社区矫正实施细则》的规定，按照“依法监管、严格监管
、有效监管”的工作目标，规范开展日常监管各项工作。
3、创新教育矫治，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努力提升教育
矫治工作质量，实现以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达到维护社会
稳定的预期目标，为构建和谐美丽社会、创建平安武江发挥
积极作用。
4、整体情况稳定，全区全年不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重大刑事
案件、闹访或越级上访事件，不发生参与重大群体性事件。

1、以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紧紧围绕贯彻实践全国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活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2、依据《社区矫正法》、《社区矫正法实施办
法》和《广东省社区矫正实施细则》的规定，
按照“依法监管、严格监管、有效监管”的工
作目标，规范开展日常监管各项工作。
3、创新教育矫治，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
努力提升教育矫治工作质量，实现以预防和减
少重新犯罪、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预期目标，
为构建和谐美丽社会、创建平安武江发挥积极
作用。
4、整体情况稳定，全区全年没有发生重大安全
事故、重大刑事案件、闹访或越级上访事件，
没有发生参与重大群体性事件。

无。

绩
效
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填指标名称） 指标值
实际完成指标

值
指标未完成原因及整改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社区矫正对象建档率 100% 已完成

社区矫正对象监管率 100% 已完成

质量指标 社区矫正对象建档率、监管率 100% 已完成

时效指标
广东省社区矫正管理信息系统信息录
入完成率

100% 已完成

成本指标
/ / /

/ / /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构建和谐美丽社会、创建平安武江 / /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社区矫正对象顺利融入社会

促进社区矫正对象顺利
融入社会

已完成

维护社会稳定 维护社会稳定 已完成

生态效益指标
为社矫对象营造更好的回归社会、融
入社会环境

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已完成

可持续影响指标

依法规范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规范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按期达标完成

将社矫对象改造成为守法公民
将社矫对象改造成为守

法公民
按期达标完成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已完成

经办人： 李敏 单位负责人： 茹伟杰              上报时间：2022年3月9日

注：1.“其他资金”是指项目的单位自有资金、社会资金等。
    2.各单位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二级指标进行填报，并细化为三级指标和指标值。
    3.指标设置要突出工作成效。


